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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1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报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775,679.61 686,869.75 12.93%

营业利润 220,163.13 183,187.66 20.18%

利润总额 216,823.51 182,673.06 18.69%

净利润 184,560.42 153,060.00 20.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6,561.09 150,164.15 17.5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76,190.33 149,725.84 17.6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57 0.48 18.7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38% 8.58% 上升0.80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9,269,688.72 7,266,624.33 27.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959,103.87 1,804,451.13 8.57%

股本（万股） 310,340.54 310,340.54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6.31 5.81 8.61%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21年国内证券市场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市场交投活跃。公司抓住市场机遇，在公司“十四五”

战略规划全面建设阶段，积极推进各项业务发展，主要业务收益稳步增长，推动公司整体业绩提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5,679.61万元，较上年同比增加12.93%；实现利润总额216,823.51

万元，较上年同比增加18.69%；实现净利润184,560.42万元，较上年同比增加20.58%；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176,561.09万元，较上年同比增加17.58%。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不适用。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

和利润表。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8日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固有资金投资旗下公募

基金的公告

基于对中国资本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和本公司投资管理能力的信心，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于公告之日起30个交易日内以固有资金2000万元

出资认（申）购旗下股票型、混合型公募基金，并承诺持有时间不少于1年。

特此公告。

鹏扬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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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1月27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

的 《关于*ST中葡业绩预告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上证公函 【2022】0077号）（以下简称 《工作

函》），《工作函》内容如下：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7日，公司发布年度业绩预告称，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1亿元至2.2亿元，扣除与主营

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1.9亿元至2.15亿元， 扣非净利润仍为负

值。 鉴于上述情况对投资者影响重大，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3.1.1条等有关规定，对你公司及相

关方提出如下监管要求。

一、公司应当严格遵守会计准则、本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业务

办理》附件第七号《财务类退市指标：营业收入扣除》等有关要求，在与年审会计师充分沟通的基础上，

依法依规确认营业收入，并对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予以扣除。 公司认定

的营业收入扣除情况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存在不确定性，我部将在公司2021年年报披露后，

视情况提请启动现场检查等监管措施。 如根据现场检查结果等情况，公司相关营业收入依规应予扣

除，扣除后相关财务指标触及财务类退市情形的，公司股票将被实施终止上市。 请公司充分提示相关退

市风险。

二、年审会计师应当严格遵守审计准则等有关规则要求，保持合理的职业怀疑，制定必要、可行、有

针对性的审计计划及程序，详细记录相关事项，严格履行质量控制复核制度，发表恰当的审计意见，并对

公司营业收入扣除情况审慎发表专项意见。

三、公司应当高度重视2021年年报编制和披露工作，积极配合审计机构出具审计报告，按期对外披

露年报，并确保年报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请公司收到本函后立即对外披露。 公司董事会应当勤勉尽责，认真落实本工作函的要求，及时履行

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保护投资者权益。 ”

公司将按照《工作函》的有关要求，认真落实，依法合规开展相关工作，维护全体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

特此公告。

中信国安葡萄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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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5月26日披露了《诉讼事项公告》（公告

编号：2018-045），主要内容系西藏瀚澧电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西藏瀚澧” ）与

陈伟钦之借款纠纷一案，原告陈伟钦向广东省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揭阳中院” ）提起民

事诉讼，公司为九被告之一。 本次诉讼的当事人为“原告：陈伟钦；被告：西藏瀚澧电子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金环、陈德强、章佳安、柴国苗、陈志成、上海盈方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盈方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吴朴” 。 针对该项诉讼，揭阳中院已于2021年12月31日作出（2018）粤52民初16号《民事判

决书》，具体情况请查阅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2年1月27日， 公司收到代理律师转发的 《民事上诉状》， 本案的一审被告吴朴不服一审法

院———揭阳中院作出的判决，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如下：

“一、请求撤销（2018）粤52民初16号民事判决书第三条判决内容，发回重审或依法改判上诉人

无需承担债务清偿责任；

二、请求判令上诉人无需承担本案一审诉讼费用；

三、判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二审诉讼费用。 ”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诉讼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28日

证券代码：301129� �证券简称：瑞纳智能 公告编号：2022-005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营业收入

收入：49,000万元–53,000万元

收入：41,599.36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7.79%�-�27.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盈利：16,000万元–18,000万元

盈利：13,018.35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2.9%�-�38.2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盈利：13,000万元–15,000万元

盈利：12,378.9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5.02%�-�21.17%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已就本次业绩预告有关事项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预沟通，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在本报告期的业绩预告方面不存在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各区域的市场开拓力度，通过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把握存量市场大规模改造和智慧供热产业升级的双

重机遇，促进公司营业收入的持续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对净利润的影响约为2,895.36万元，主要系政府补助。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未经审计机构审计，2021年度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中详细

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董事会关于本期业绩预告的情况说明。

特此公告。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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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1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永嘉北路6号公司2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49,764,29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460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雷

信生先生主持，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董事谢德平因公务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49,412,993 99.9459 351,300 0.0541 0 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独立董事候选人胡军统 647,979,235 99.7252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01

独立董事候选人

胡军统

6,047,765 77.210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功远、刘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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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公司董事会于2022年1月21日向全体董事发出第八届第十五次董事会会议通

知。

（三）本次会议于2022年1月27日在北京市海淀区永嘉北路6号大唐电信419会议室以

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四）会议应参会董事7人，实际参会董事7人。 董事谢德平因公务以通讯方式表决。

（五）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雷信生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以及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同意对第八届董事会“审

计与监督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的人员组成做出调整。 调整后的审计与监督委

员会由独立董事胡军统先生、独立董事杨放春先生、独立董事刘保钰先生组成，独立董事胡

军统任主任。调整后的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独立董事刘保钰先生、独立董事杨放春先生、独

立董事胡军统先生组成，独立董事刘保钰任主任。 调整后的“审计与监督委员会”和“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任期自2022年1月27日至2024年5月19日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第八届

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决策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不变。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8日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４

，

００１．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２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

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４

，

００１．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０．００％

，全部

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４０

，

００１．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６

，

００１

，

５００

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其中，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

，

００１

，

０００

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如有）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

，

０００

，

５００

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

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

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

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７

，

２０７

，

０００

股，占扣除初

始战略配售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８０．００％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６

，

８０１

，

５００

股，占

扣除初始战略配售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

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

（

Ｔ＋２

日）刊登的《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７

日（

Ｔ－１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

ｈｔｔｐｓ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二、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７

日（

Ｔ－１

日，周一）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网

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

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和证券日报网，

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华兰生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８

日

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微半导” 、“发行人” 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科创

板上市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

4040号）。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东微半导” ，扩位简称为“东微半导体” ，股

票代码为“688261”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或“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发行人基本面、

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30.00元/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初始发行股票数量为1,

684.4092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2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

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6,737.6367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252.6613万股， 占初始发行数量的

1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95.6374万股， 约占初始发行数量的11.61%， 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57.0239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发行股数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1,059.2718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71.15%；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上初始发行数量429.50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28.85%。

根据《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

《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

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为4,211.91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00%（向上取整

至500股的整数倍，即1,489,000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910.3718万股，约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公开发行数量的61.15%；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578.40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8.85%。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197318%。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22年1月26日（T+2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上交所和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

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 跟投机构为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财富”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及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中金丰众40号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中金丰众40号” 或“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

截至2022年1月19日（T-3日），全部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

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因承担发行人保荐

业务获配股票（即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部分的股票）或者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履行包销义务取得股票的除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

1月28日（T+4日）之前将战略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

金额（包括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简称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

（元）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元）

合计（元） 限售期

1 中金财富 505,322 65,691,860.00 - 65,691,860.00 24个月

2 中金丰众40号 1,451,052 188,636,760.00 943,183.80 189,579,943.80 12个月

合计 1,956,374 254,328,620.00 943,183.80 255,271,803.80 -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5,392,321股；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701,001,730.00元；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391,679股；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50,918,270.00元。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9,103,718股；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1,183,483,340.00元；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0股；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0元；

5、网下投资者缴纳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5,917,416.70元。

二、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依据《发行公告》，于2022年1月27日

（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

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1” 位数 8

末“4” 位数 0206

凡参与网下发行申购东微半导股票并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

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计划（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

要求的投资者投资需求而设立的公募产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社保基金投

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

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

号码。

本次发行参与网下配售摇号的共有2,821个账户，10%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计算）对应的账户数量为283个。根据摇号结果，所有中签的账户获

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为6个月。 这部分账户对应的股份数量为638,516

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7.01%，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4.29%。

本次网下摇号中签的配售对象具体情况请详见“附表：网下配售摇号中

签结果表”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总计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391,679股，包销金额为50,918,270.00元，包销股份的数

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后的发行数量的比例为2.63%，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总的

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2.33%。

2022年1月28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战略投资

者和网上、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交

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5353022

发行人：苏州东微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8日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海饲料” 或“发行人” ）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10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

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10,000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7,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本次发行价

格为人民币5.38元/股。

粤海饲料于2022年1月27日（T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粤海饲料” 股票3,0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的相关规定，并于2022年2月7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2年2月7日（T+2日）16:00前，

按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请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

按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

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年2月7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

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

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

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

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962,663户，有效申购

股数为 186,084,997,500股， 配号总数为 372,169,995个 ， 配号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37216999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202.83325倍，高于150倍，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60%由网下回

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9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

有效申购倍数为2,067.61108倍，中签率为0.0483649951%。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1月28日（T+1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08室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2年2月7日

（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

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月28日

为进一步优化营业网点布局，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决定撤销深圳科苑南路证券营业

部。 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关于取消

或调整证券公司部分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公告》（证监

会公告[2020]18 号）相关要求，公司将妥善处理分支机构

客户资产，结清分支机构证券业务并终止经营活动，办理工

商注销等相关手续， 并向上述营业部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

出机构备案。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1月 28日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深圳科苑南路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航天科工火箭技术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航天科工火箭技术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7094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职工人数：213

经营范围：运载火箭设计、研发、制造、销售；航天器研发、制造；承揽国际和国内商业发射服务；火

箭、航天器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模型设计与

销售；向航空航天相关行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文艺创作服务；货物及技术

进出口。

股权结构：详见项目官网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注册资本：不超过1.5亿元（含原股东）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不超过7家（不含原股东）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未明确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主要用于固体运载火箭研发及性能提升、液体动力关键技术攻关及发动机研制、研

发保障条件建设。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增资达成条件:信息披露期满，征集到不超过7家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

意向投资人拟认购新增注册资本满足本次增资要求，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并经增资人

上级单位备案后，与增资人股东签订《增资协议》，则本次增资达成。

增资终结条件:意向投资人情况未取得增资人上级单位备案的，或意向投资人与增资人股东未能签

订《增资协议》，经增资人书面通知交易所，本次增资终结，增资人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开引入投资人（含原股东同步增资部分）合计认购新增

注册资本不超过1.5亿元。 各方具体持股比例以增资人上级单位备案为准。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1.本项目接受增资人原股东同步参与增资，增资人原股东按现有股

权比例享有对本次增资份额的优先认购权，增资价格与外部投资人增资价格一致。

2.本项目增资款中超出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全部计入公司资本公积，由增资完成后的全体股东按各

自持股比例共享。

3.本次增资评估基准日后至本次增资完成日（以工商变更之日为准）期间，增资人的损益由新老股

东共同承担或享有。

4.本次增资完成后，相关债权债务由增资后的公司继续承继履行。

5.其他详见交易所备查文件。

项目联系人：杨莹

联系方式：010-51917888-309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2-03-25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智新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增资项目

增资企业:智新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注册资本：10000.000000万人民币

所属行业：租赁业

职工人数：260

经营范围：汽车控制系统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汽车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劳务服

务；货物或技术进出口；质检技术服务。

股权结构：上智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0%，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5%，深圳市航盛新能源

有限公司15%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超过50%

拟新增注册资本：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增资价格：视市场征集情况而定

拟新增投资人数量：一家。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引入战略投资人，补足建设资金缺口。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增资达成条件：公告期满，征集到1家合格意向投资人，且增资价格不低于

经备案的评估结果，则增资达成；

增资终结条件:公告期满，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或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

议》达成一致，则本次增资项目宣告终结。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东风系股东持股比例不超过30%。 其他股东合计不低于70%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项目联系人：孙轶先

联系方式：021-62657272-836、13795246431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 2022-03-28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